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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在交易磋商前，需要准备的事项很多，主要包括下列方面:

选配素质较高的洽谈人员 为了保证洽 商交易的顺利进行，事

先应选配精明能干的洽谈人员尤其是对一些大型的和内容复

杂的交易，更要组织一个坚强的谈判班子，这个谈判班子，

必须包括熟悉商务。技术，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人员应具有较

高整体素质要善于应战，善于应变，并善于谋求一致这是确

保交易成功的关键。 选择较理想的目标市场 在交易磋商之前

，我们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市场资

料，加强对国外调拨供销善，价格动态政策法令，措施和贸

易习惯等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择优选择较理想的目标

市场和合理的确定市场布局。 选择适当 的交易对象 在交易磋

商之前，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对客户的政治文化背景，资

信情况，经营范围，经营能力和经营作风等方面的情况进行

了解和分析，为了正确地选择和利用客户，需要建立和健全

客户档案，以便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客户进行分类排队，做到

心中有数，并实阡区别对待的政策。 正确制定洽商交易的方

案 洽商交易的方案，是指为了完成某种或某类商品的进出口

任务而确定的经营意图，需要达到的预定目标以及为实现该

目标所应采取的策略步骤和做示它是对外洽变人员遵循的依

据，方案内容的繁简不一，对大宗进出口商品交易所拟定的

经营方案，一般比较详细具体，尤其是制定某些大宗交易或

重点商品的谈判方案时，更要考虑周全，因为，谈判方案的



完善与否，是决定交易成败的关键，至于对一般中小商品的

进出口，则只要拟定简单的价格方案即可。 交易磋商的法律

步骤 交易磋商可通过来往函电进行，也可通过双方面谈，一

般地说，交易的磋商有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4个环节，

其中发盘和接受，是达成交易，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两个基

本环节和必经的法律步骤。 询盘 询盘是准备购买或出售商品

的人向潜在的供货人或买主探询该商品的成交条件或交易的

可能性的业务行为，它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也不是每笔

交易必经的程序， 询盘的内容可以涉及某种商品的品质规格

数量包装价格和装运等成交条件，也可以索取样品，其中多

数是询问成交价格，因此，在实际业务中，也有人把询盘称

作询价，如果发出询盘的一方，只是想探询价格，并希望对

方开出估价单则对方根据询价要求所开出的估价单，只是参

考价格，它并不是正式的报价，因而也不具备发盘的要件。 

在国际业务中，发出询盘的目的，除了探询价格或有关交易

条件外，有时还表达了与对方进行交易的愿望，希望对方接

到询盘后及时作出发盘，以便考虑接受与否，这种询盘实际

上属于邀请发盘。 发盘 发盘的念义及其应具备的条件 发盘双

称发价或报价，在法律上称为要约。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凡向一个以上的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

合同的建议，如果内容十分的确定并且表达的发盘人有在其

发盘的一旦得到接受就受其约束的意思，即构成发盘。”发

盘既可卖方提出也可买方提出，因此发盘和双方之分。后者

习惯上称为递盘 根据上述的解释，构成一个项发盘，必须具

备以下各项条件: 发盘应向一个或一人以上的特定的人提出 

向特定的人提出，即指向有名有姓公司或个 人提出。提出此



项要求的目的在于把发盘同普通的商业广告公众散发的商品

价目单等行为区别开来对发盘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一。《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此问题持折衷的态度。

该公约规定规定.“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建议、

仅应视为邀请提出发盘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表示相反的意

向。”根据此项规定，商业广告本向并不是一项发盘，通常

只能视为邀请对方提出发盘。但是如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发

盘的条件，则此广告也可作为一项发盘。 发盘内容必须十分

的确定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发盘的内

容必须十分的确定，所谓十分确定，即指在提出计约建议中

至少应包括下列3个基本的要素: 应标明货物的明称； 应明示

或默示地规定货物的数量或规定的方法； 应明示或默示地规

定货物的价格或规定确定价格的方法； 凡包含上述三项基本

的因素的订约建议即可构成一项发盘。如该发盘被对方接受

，买卖合同即告成立。 关于构成一项发盘究竟应包括哪些内

容的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有些国家的法律要求将

合同的主要的条件，如品名、品质、数量、包装、价格、交

货时间与地点以及支付的办法等，都要有完整、明确、肯定

的规定，并不得附有任何保留的条件，以便受盘人一旦接受

即可签订一项对买卖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合同。《公约》关于

发盘内容上的上述规定，只是对构成发盘起码要求。在实际

业务中，如发盘的交易条件太少或过于简单，会给合同的的

履行带来困难，甚至容易引起争议。因此，我们在对外发盘

时，最好将品名、品质、数量、包装、价格、交货时间、地

点和支付办法等主要交易条件一一列明。 必须表明发盘人对

其发盘一旦被受盘人接受即受约束力的意思。 发盘是订立合



同的建议，这个意思应当体现在发盘之中，如发盘人只是就

某些交易条件建议又方进行磋商，而根本没有受其建议约束

的意思，则此项建议就不能被认为一项发盘。例如，发盘人

在其提出的订约建议中加注诸如，“仅供参考”“须以发盘

人的最后确认为准”或其它保留条件，这样订约的建议不就

是发盘，。 发盘的有效期 在通常的情况下，发盘都具体的规

定一个有效期，作为对方表示接受时间限制，超过发盘规定

时限，发盘人即不受约束，。当盘未具体列明有效期时，受

盘人应在合理时间内接受才能有效何谓“合理时间”则需根

据具体情况而定。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

规定，采用口头发盘时，除发盘人发盘时另有声明外，受盘

人只能当场表示接受为有效，采和函电式成交时，发盘一般

都 明确的有效期，其规定方法有下列必种: 规定最迟接受的

期限。例如发盘有效期为5天，或发盘限5天内复采取此类规

定方法关于期限的计算，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规定这个期限应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日期

起算，如信上未载明发信日期， 则由发盘人送达受盘人时起

算。如果由于时限的最后一天在发盘人营业地是正式假日或

非营业日，则应顺延至下一个营业地是正式的假日或非营业

日，则应延至下一个营业日。 此外当发盘规定有效期时，还

应考虑交易双方营业地点不同产生时差问题。 发盘生效的时

间和发盘的撤回与撤销 （1）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约定》规定，发盘送达受盘人时生效。明确发盘时生效时

间，具有重要的法律和实践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在下列两

方面； （2）关系到受盘人能否表示接受。一项发盘只要送

达受盘人时。即发盘生效之后，受盘人才能表示接受； （3



）关系到发盘人何时可以撤回发盘或修改其内容。一项发盘

，即使是不可撤销的，只要在发盘生效之前，发盘人仍可随

时撤回或修改基内容，但撤回通知或更改其内容的通知，必

须在受盘人收到发盘之前或同时送达受盘人，如发盘一旦生

效，那就不是撤回发盘的问题，而是撤销发盘的问题，发肋

的撤回与撤销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在发盘送达受盘人之

前，将其撤回，以阻止其生效，后者是指发盘已送达受盘人

，即发盘生效之后，将发肋取消，使其失去效力； 发盘的撤

回 发盘生效后，发盘人是否可以撤回发盘或变更其内容，在

这个问题上英美法与大陆两在法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英美法认为，发盘原则上对发盘人没有约束力，发盘人在受

盘人对发盘表示接受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撤回发盘或更其

内容。而大陆法则认为，发肋对发盘人有约束力，如德国民

法规定，除非发盘人在发盘中订明发盘人不受发盘的约束，

否则，发盘人就要受到发盘的约束。 根据《联俣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一项发盘，包括注明不可撤销的发

盘。只要在其尚未生效以前，都是可以修改或撤回的，因此

，如果发盘人发现内容有误或其它原因，想改变主意可以用

更迅速的通讯方法，将受盘的撤回或更改通知赶在受盘人收

到该发盘之前或同时送达受盘人，则发盘即可撤回。 发盘的

撤销 关于发盘能否撤销的问题，英美法与大陆法存在严惩的

分歧。英美法认为，在受盘人表示接受之前，即使发盘在规

定了有效期，发盘人也可以随时予以撤销，这显然对发盘人

片面有利。大陆法国家以此问题的看法，相反，认为发盘人

原则上应受发盘的约束，不得随意将其发肋撤销。 为了调和

上述两大法系在发肋可否撤销问题上的分歧，《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该《公约》规定，

在发盘已送达受盘人，即发肋已经生效，便受盘人尚未表示

接受之前这一段时间内，只要发肋人及时将撤销通知送达受

盘人，仍可将其发肋撤销，如一旦受肋人发出接受通知，则

发盘人就我权撤销发盘。 此外《公约》还规定，并不是所有

的发肋都可撤销，下列两种情况下的发肋，一旦生效，则不

得撤销: 在发盘中规定了有效期，或以其它方式表示该发盘是

不可撤销的。 受肋人有理由信赖该发肋是不可撤销的，并本

着对该发盘的信赖采取了行动。 发盘效力的终止 任何一项发

盘，其效力幸免可在一定条件下终止，关于发盘效力终止的

原因，一般有下列几个方面: 在发盘规定的有效 期内未被接

受，或虽未规定有效期，但在合理时间内未被接受，则发盘

的效力即告终止。 发肋被发盘人依法撤回或撤销。 被受肋人

拒绝或还肋之后，即拒经或还盘通知送达发盘人时，发盘的

效力即告终止。 发盘人发盘之后，发生了不可抗力事故，如

所在国政府对发盘中的商品或所需餐汇发布禁令等，在此情

况下，按出现不可抗力可免除责任的一般原则，发盘的效力

即告终止。 发盘人或受盘人在发盘被接受前霄失行为能力，

如得精神病等，则该发盘的效力也可终止"#F8F8F8"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